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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黄河 记者 宋才华） 男子开

了家理容中心，因生意不好便找来一个

“小姐”对路人进行色诱，交易不成便冒充

民警扫黄，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勒索。近

日，犯罪嫌疑人李某被移送到合肥市蜀山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理容中心设下色诱敲诈陷阱

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合肥市开了一家

理容中心，因经营不善挣不到钱，于是他

便想方设法找来一个“小姐”暗中进行肮

脏交易。但是即便这样，收入还是没有什

么起色，于是李某又动起了歪点子。

2003年9月中旬的一天，李某和另一

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判刑）经过事先

预谋，决定冒充民警查处卖淫嫖娼，对前

往理容中心从事肮脏交易者进行“罚款”。

当日中午，受害人王某外出办事，路

经该理容中心门口时，突然被一名女子喊

住，并最终被该女子拉进了理容中心。李

某和张某随后跟进店内。

“不要动，我们是派出所的，接到举

报，前来查处卖淫嫖娼。”张某对王某说

道，李某则一进店内便打了王某一巴掌，

并朝王某踹了一脚。王某没敢反抗。

假民警搜走财物又要“罚金”

见来了“民警”扫黄，王某不敢动弹，

只能乖乖等待处理。于是李某和张某便

顺利地将王某身上的一部手机、两张银行

卡以及245元现金全部搜走。

为了演得更逼真，张某便声称要将王

某带回派出所处理，李某则佯装与派出所

“同事”通电话，后佯装做出处理：不要带

回派出所了，直接罚款5000元。

之后，张某留下了受害人王某的手机

号码，并要求王某当日下午必须将5000元

罚金送到该理容中心。

真民警布控，两嫌犯先后落网

受害人王某离开该理容中心后，越想

越觉得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很蹊跷，于是便

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案。警方在了解情况

后，立即安排了侦查人员对该理容中心进

行布控。

当日下午2时许，警方将前来取“罚

款”的张某抓获。李某逃窜。

2003年12月29日，因犯敲诈勒索罪，

张某被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

2010年6月11日晚，公安机关侦查人

员在合肥龙岗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小区，将

负案在逃7年的李某抓获。犯罪嫌疑人李

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假民警“扫黄”遇上了真警察
不坐他的车就砍人

醉酒男子连伤4人
星报讯（记者 张崴） 9月 1日晚

上10点左右，在合肥市寿春路百花井公

交站牌附近的一家饭店附近，发生一起

持刀砍人案件，4人被砍伤。

昨日，记者来到合肥市第一人民医

院，前一天晚上被砍伤的4名市民正在

接受治疗。记者了解到，其中一名伤者

是事发饭店的老板，姓郑，今年39岁，

其左肩部被砍伤。其他3位伤者和砍

人者均是当晚在该饭店吃饭的顾客。

据郑老板介绍，事发前，遭砍伤的3

人在其饭店门口准备打车，砍人的那名

男子也正好吃完饭出来，由于醉酒，该

男子坚持要骑着摩托车带 3 人回家。

双方为此发生口角和推搡。醉酒男子

突然跑到店里，从厨房拿出把菜刀将3

人砍伤。“看到这一幕，我就上前进行拉

架，结果也被他砍了一刀。”郑老板说

道。

据医生介绍，目前，伤者均得到妥

善治疗，但还需住院做进一步观察治

疗。记者随后来到合肥市县桥派出所，

据一名值班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已经

被拘留。

小心这种骗术

几秒钟真烟换成假货
星报讯（张 宏 杭 晓 静 记 者 张

敏） 9月1日晚19时43分，合肥市庐阳

公安分局401巡控车接指挥中心指令，

称在该市宿州路上，有人发现曾骗自己

的人。接到指令后，401巡控车快速赶到

现场，并找到报警人汪某。

经了解，汪某是该市芜湖路上一家

烟酒商店的店主，前几天店内来了一男

一女两人，要卖两条中华香烟，汪某将钱

如数交给了两人后，两人又称身上没有

零钱找，店主便转身从柜台下的抽屉里

换零钱。就在这一弯腰仅10秒钟时间

内，那一男一女突然消失了，汪某再看，

发现两条香烟全是假烟，真烟已被调包

换走。谁想今天汪某在公路上偶然碰上

了骗自己的人。

了解情况后，民警上前将嫌疑人控

制住，经现场突审，嫌疑人张某初步承认

了香烟调包诈骗的犯罪事实。

未上课 先安心
新学期已经开始，合肥市常胜小学

入学的108名新生中，其中84名是农民

工子弟。昨日，为了让那些长期生活在

农村的孩子能够尽快适应城市的学习生

活，合肥市常胜小学专门为他们进行了

行为规范和心理素质教育。

记者 王恒 文/图

星报讯（见习记者 宁大龙 记者 张

崴） 昨日，本报报道了《卖花女孩，她们的

明天在哪里》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这个问题该由谁来管？对此，本报记

者分别采访了合肥市劳动部门、妇联和公

安机关。

警方：坚决打击“花头”操纵，需要市民配合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法律上虽

然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招用16岁以

下未成年人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但由于

这些卖花女孩，多数是在监护人监管的情

况下，出来从事卖花活动，他们也无法通过

硬性打击的方式来杜绝。但如果有证据证

明，有所谓的“花头”在背后采用非法的手

段，操纵这些女孩卖花的话，他们会采取措

施坚决打击，这需要市民的积极举报配合。

街道妇联：没有身份证明，援助难度大

合肥一街道妇联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由于这些小孩多是农村出生，后被带到城

里生活的。大部分属于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明的“黑户”。要帮助他们，必须要先知道他

们来自什么地方，然后和当地妇联联系，共

同解决。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孩子都不愿

说出自己的身份，所以处理难度较大。

劳动部门：大多属个人行为，我们无权介入

合肥市劳动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如果是

以单位、组织等形式，雇佣这种未成年人从事

经营性的活动，他们才可以出面调解，维护未

成年人的合法利益。若卖花女是由父母在背

后指使，那就属于个人行为，他们无权介入。

本报“卖花女孩”报道引各界关注，警方表示：

坚决打击“花头”，但需市民配合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